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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灌南新奥天然气门站工程

核准的批复

灌南新奥燃气有限公司：

你们报来的《灌南新奥天然气门站工程项目申请报告》及有关材料收悉。经研究，现就该项目核准事项批复如下：

一、为了逐步完善灌南县天然气管网系统，为中俄东线等新管道气源的引入提供配套设施，依据《行政许可法》、《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同意建设灌南新奥天然气门站工程。项目单位为灌南新奥燃气有限公司。

项目代码：2409-320724-89-01-963536。

二、项目建设地点位于灌南县国家管网西气东输中俄东线灌南分输站东侧、S326省道南侧。
三、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建设规模：本工程为灌南门站，为新建项目。灌南门站位于灌南县新集镇夏庄村，S326南侧，帆河西侧，灌南分输站东北角。门站进口设计压力为4.0兆帕，运行压力为2.5～3.6兆帕；设置高压出口一个，设计压力为4.0兆帕，运行压力为2.5～3.6兆帕，供气能力为14万标准立方米/时。设置中压出口一个，设计压力为0.4兆帕，运行压力为0.35兆帕，供气能力为1万标准立方米/时；预留二期15万标准立方米/时，总设计规模为30万标准立方米/时。站区内设置生产辅助用房、工艺区。

四、项目投资及资金来源：项目计划总投资2200万元，建设资金由企业自筹解决。

五、在项目建设中，应严格执行《招标投标法》《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必须招标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项目范围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认真组织项目招标投标工作。
六、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要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按照相关规章制度压实项目建设单位和相关责任主体安全生产及监管责任，严防安全生产事故。要加强施工环境分析，认真排查并及时消除项目本身与周边设施相交相邻等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不得在未采取有效处理措施的情况下开展建设。

七、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核准项目附前置条件为：《关于灌南新奥天然气门站工程项目用地的预审意见》（灌自然资预审〔2024〕2号）和《灌南新奥天然气门站工程决策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卷宗》。
八、如需对本项目核准文件所规定的建设地点、建设规模、主要建设内容等进行调整，请按照《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及时提出变更申请，我局将根据项目具体情况，做出是否同意变更的书面决定。

九、请项目单位在项目开工建设前，依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办理规划许可、资源利用、安全生产、环评等相关报建手续。在项目开工建设后，依照《江苏省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及时通过江苏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如实报送项目开工建设、建设进度、竣工等基本信息。

十、本核准文件自印发之日起有效期限2年。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内未开工建设的，项目单位应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届满前的 30个工作日之前向我局申请延期。项目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内未开工建设也未按规定申请延期的，或虽提出延期申请但未获批准的，本核准文件自动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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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10月15日  

抄送：灌南县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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